
AA332021年11月18日 星期四
热点聚焦 FOCUS

本版主编 沈 明 责 编 孙 华 制 作 闫 亮
E-mail:zmzx@zqrb.net 电话 010-83251785

本报记者 孟 珂

11月 17日，广东省佛山市中级
人民法院对康美药业原董事长、总
经理马兴田等12人操纵证券市场案
公开宣判。其中，马兴田被判处有
期徒刑 12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20
万元。

受此消息等因素影响，11月 17
日，*ST康美股价短时间迅速跳水，
一 度 触 及 跌 停 。 截 至 收 盘 ，跌
4.77%，报收4.19元/股，市值208.9亿
元，相较 2018年 5月份近 1400亿元
的历史最高市值，缩水幅度高达
85%。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
田利辉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康
美药业原董事长被判处12年能够有
效震慑不法之徒，有助于形成“不敢
违、不能违、不想违”的市场文化，带
来风清气正的市场生态。

马兴田获刑12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120万元

11月 17日，广东省佛山市中级
人民法院对康美药业原董事长、总
经理马兴田等12人操纵证券市场案
公开宣判。马兴田因操纵证券市场
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以
及单位行贿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
期徒刑 12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20
万元；康美药业原副董事长、常务副
总经理许冬瑾及其他责任人员 11
人，因参与相关证券犯罪被分别判

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法院审理查明：2015年至 2018

年期间，马兴田伙同他人，违规筹集
大量资金，利用实际控制的股票交易
账户自买自卖、连续交易，操纵康美
药业股票价格和交易量，致使共计20
次连续10个交易日累计成交量达到
同期该证券总成交量30%以上，共计
7次连续 10个交易日累计成交量达
到同期该证券总成交量 50%以上。
马兴田还组织、策划、指挥公司相关
人员进行财务造假，向公司股东和公
众披露虚假经营信息；故意隐瞒控股
股东及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116
亿余元不予披露。此外，2005年至
2012年期间，马兴田为康美药业谋取
不正当利益，向多名国家工作人员行
贿共计港币 790万元，人民币 60万
元，康美药业及马兴田均构成了单位
行贿罪。

佛山中院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
事实、性质、情节以及认罪态度依法
作出上述判决。

据了解，康美药业在 2016年至
2018 年期间，累计虚增营业收入
291.28 亿 元 ，累 计 虚 增 营 业 利 润
41.01 亿元，累计多计利息收入 5.1
亿元，同期康美药业还累计虚增货
币资金 886.8亿元。2020年 5月份，
证监会对该公司和21名责任人作出
罚款和市场禁入的行政处罚决定。
今年2月份，证监会又对负责康美药
业财务审计的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
事务所（以下简称正中珠江）和相关
责任人员进行了行政处罚。目前，
康美药业已进入破产重整阶段。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指
出，近日来，继因年报等虚假陈述民
事侵权证券集体诉讼案被责令巨额
赔偿后，康美药业原董事长马兴田
等人又因操纵证券市场和违规披
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等犯罪被追究
刑事责任。两案的审判持续释放了
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坚决
维护资本市场深化改革和健康发展
的强烈信号。

康美药业一审被判
承担逾24亿元赔偿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11 月 12 日对康美药业证券特别代
表人诉讼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判
决康美药业因年报等虚假陈述侵权
赔偿证券投资者损失 24.59亿元，马
兴田及5名直接责任人员、正中珠江
会计师事务所及直接责任人员承担
全部连带赔偿责任，13名相关责任
人员按过错程度承担部分连带赔偿
责任。

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12日就
康美药业特别代表人诉讼案作出判
决答记者问时表示，康美药业证券
纠纷案是我国首单特别代表人诉讼
案件。康美药业公司连续 3年财务
造假，涉案金额巨大，持续时间长，
性质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恶劣，严重
损害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证监会表示，此次法院依法作
出一审判决，示范意义重大，是落实
新证券法和中办、国办《关于依法从

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的有
力举措，也是资本市场史上具有开
创意义的标志性案件，对促进我国
资本市场深化改革和健康发展，切
实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具有里程碑
意义。

证监会还表示，相关各方坚决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对资本市场
违法犯罪行为“零容忍”的精神和要
求，通过多种手段并举，构建了民
事、行政、刑事立体化的责任追究体
系，让康美药业案幕后实际操纵上
市公司的为恶者付出沉重代价，实
现了“惩首恶”的目标，有利于强化
惩恶扬善、扶优限劣的鲜明导向，不
断增强市场各方的敬畏之心，共同
营造良好市场生态。

对证券违法行为
“零容忍”

对证券违法行为“零容忍”，是
近年来资本市场监管的主基调。随
着新证券法和刑法修正案（十一）的
实施，资本市场违法违规成本显著
提升，行政执法、民事追偿和刑事惩
戒的立体化追责体系不断完善。

据《证券日报》记者不完全统
计，截至 11月 17日，证监会和地方
证监局今年以来共发布 250余张行
政处罚决定书。从处罚类型看，信
息披露违规、内幕交易是监管部门
处罚重点。

田利辉认为，当前证券市场违
法案件具有危害严重、团伙作案、手

法复杂、技术新颖等特点。证券违
法者往往立足于牟取暴利，这会导
致严重损害其他投资者的利益，危
害巨大。多数证券市场违法案件是
多人所为，内幕交易中往往存在攻
守同盟，市场操纵常常依靠多人的
账户予以操作。证券违法犯罪人员
时常是专业人员，“行家里手”，手法
复杂，分工精细，设备精良，专业化、
组织化程度很高。不少证券违法犯
罪分子时常往往利用新市场、新概
念、新技术实施牟利行为。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朱
奕奕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目前，
包括违规信披、财务造假、价格操
纵、内幕交易等在内的证券市场违
法违规案件存在着涉案金额大，手
段隐蔽、复杂，行为主体合规意识薄
弱等特点，仍然需要监管层延续“零
容忍”的监管态势，针对多发、频发
的重点、痛点予以打击与规范。

谈及形成高效打击证券违法活
动的合力，田利辉表示，不仅需要融
合行政、民事和刑事的处罚手段，还
需要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的融合，也需要与公众监管、媒体监
管融合。

朱奕奕认为，形成高效打击证
券违法活动的合力，后续还应加强
行刑衔接，不仅应从行政监管层面
从严、从快、从重惩处证券违法违规
行为，还需从刑事角度对违法犯罪
行 为 人 予 以 处 罚 ，避 免“ 以 罚 代
刑”。通过行政、司法机关的合力，
建成全方位、立体化执法司法体制
机制，维护资本市场秩序。

“零容忍”信号持续释放 康美药业原董事长被判有期徒刑12年

本报记者 李 冰
见习记者 余俊毅

自今年 3月份在线游戏平台罗
布乐思纽交所上市以来，元宇宙概
念的热度一直在全球持续。虽然元
宇宙作为“未来”没来，但相关的泡
沫、骗局等乱象却不请自来。

今年 8月底，借着字节跳动收
购 Pico消息的刺激，“元宇宙”在A
股市场仿佛一夜之间大火，以中青
宝为首的相关概念股更是持续暴
涨！A股市场上的炒作还未罢休，
又一个乱象疾驰而至：借元宇宙“培
训”之名，行破圈急敛财赚快钱之
实。

培训课“鱼龙混杂”需辨别
消费“元宇宙”亦需理性

“我自己并不太了解什么是元宇
宙，但也知道‘蹭’上了元宇宙概念就
如同站在了风口之上，猪都能飞起
来。”一位虚拟币投机者张华（化名）
笑着对《证券日报》记者这样说。

事实上，记者接触张华已有半
年之久，30岁的张华（化名）是某元
宇宙概念微信群活跃成员，一位资
深的虚拟币投机者。交流中，张华
说，元宇宙概念“风起”，让他再次兴
奋起来。他说，自己从不参加元宇
宙的相关培训，但听闻有不少人参
与其中，“懂不懂不重要，重要的是
要站在风口上”。

张华所说的火热的“元宇宙培
训”现象，记者已关注多日。尤其是
日前那则元宇宙培训“盛况”的截图
刷屏微信、微博圈。某新浪微博知
名财经博主晒图显示：网络课程《元
宇宙第一课》日新增用户370人，日
活跃用户上千人，累计用户7292人，
累计付费用户 2673人；日收入超 9
万元，累计收入高达150万元以上。

随 后 记 者 下 载 了 某 培 训 类
APP。在 APP 上记者翻阅课时发
现，有个名为《元宇宙 6讲》的培训
课程价格为29.9元，截至11月17日
下午，学习人数已达 46047人。据
记者近日连续观察发现，学习人数
每日以超百人的速度在上涨。记者
为此给他们算了笔账：在不考虑折
扣下，该网课总收入已超 100 万
元。根据其课程试听人数显示，6
节课中每节课均有至少 3 万人参
与。

记者在听课评价区留言中看
到，有参与培训的学员给出 2星差
评，并称“技术还不成熟，内容也不
成熟”。也有人评价称，“听完也不

是很懂”，甚至有人参加完
培训在评论区陷入疑问，

“我生活在虚拟世界里
吗？”

记者随后接触了一
位听过元宇宙上述培训
课 程 的 成 员 赵 平（化
名）。他告诉记者，听完
培训课后，内容不太听
得懂，只是了解了大概
趋势。当记者进一步询
问后，他却沉默了半天
没说出个所以然来，只
是回复说，“怎么说呢？
什么都要学一学。”

对于这一乱象，宝新
金融首席经济学家郑磊对

《证券日报》记者分析称，
“元宇宙是近期很火的热
点，很多人在一夜之间还无
法理解这个概念。因此有机
构或专家推出相关的普及课
程和前沿的培训课程并没有什
么问题。这对于想要迅速了解热
点知识的人来说也是雪中送炭。但
是需要注意的是，在元宇宙概念尚
未有清晰定义的情况下，所谓的相
关培训课程内容是否符合相关的法
律法规，相关培训机构是否有资质
证书，是否真的有干货，又是否真的
与其售卖价值相符，这些都值得参
与者慎重考虑。”

这几天，随着《证券日报》记者对
此乱象调查的不断深入发现：近期开
设元宇宙培训课程的平台越来越
多。大致上内容也有不少雷同，包括

“元宇宙到底是什么？”“元宇宙的技
术逻辑是什么？”“元宇宙乡村振兴”

“元宇宙通证”“元宇宙玩具”等。不
过，“元宇宙乡村振兴”的课程还是非
常吸引记者的。于是记者深入了解
课程，结果却发现，其内容主要是邀
请专家来分享如何通过大数据来对
乡村经济进行更好地治理以及如何
更好地实现乡村的信息化建设。这
实在是一种“挂羊头卖狗肉”的行为。

另外，记者在某平台开设的名
为“元宇宙开发者训练营”的课程中
看到，该课程主要分为三个模块。
第一模块包括“从区块链到元宇宙”
的概念介绍和“区块链游戏”背景介
绍等；第二模块包括用相关游戏案
例带学员制作区块链游戏了解智能
合约并尝试实操NFT上链等内容；
第三模块包括教学员使用一个完整
的项目框架以及模块组成去搭建一
个Dapp以及如何完成钱包的交互
工作等。

对此，易观高级分析师苏筱芮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需要看清

楚 的
是，目前
大 多 数 人
对元宇宙概念基
本上是处在一知半解
的状态。市场仍处于鱼龙
混杂的环境之中，所谓培训机
构及讲师也未必真懂元宇
宙。如果仅是免费普及的公
开课可以说是为了蹭热度，但若是
高收费的培训内容，且不完全符合
课程标题内容，那就有借元宇宙获
不当收益之嫌了。”

“现阶段元宇宙实际上还只是
处于初步提出概念的阶段，离真正
商用落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元宇
宙培训本身是好事，但也需警惕一
些培训课程只是为了蹭热点赚钱而
套用元宇宙概念实施电信诈骗、非
法集资、网络传销等违法行为。”博
通咨询资深金融分析师王蓬博这样
提醒消费者。

借“元宇宙”挖矿炒币
更需加倍警惕

除了上述元宇宙培训乱象外，
记者还发现了一些借“元宇宙”挖矿
炒币的不法现象。在记者卧底的多
个超 1800名成员的所谓与元宇宙
相关的 QQ 群里看到，大家讨论元

宇宙技术及培训几乎没有，多数是
在探讨如何炒虚拟币、如何挖矿。
更有一个胆大的 QQ 群，甚至发布
了项目白皮书。记者在该白皮书愿
景一栏中看到：某 101立志打造元
宇宙与NFT相辅相成的新型币圈模
式，以艺术为主，打造NFT游戏板块
与金融理财相结合的新型价值理念
等。

世界经合组织区块链政策专委
会专家王娟告诉《证券日报》记者，
目前市面上较多的所谓元宇宙概念
鱼目混珠，甚至还有一些币圈企业
改头换面，投资、培训类企业更是

‘换汤不换药’。把自己熟悉的体
系，区块链、云技术、大数据、物联
网，人工智能一股脑打包，嵌套一些
投资项目和品牌宣传等。因此，消
费者必须睁大眼睛以防上当。

王蓬博告诉记者说，“元宇宙目
前还只是初步提出概念的阶段。当
前重要的仍然是脚踏实地，瞄准世

界科技前沿，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切
实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对于一些以
培训或是投资名义的过度炒作和包
装元宇宙概念的行为，应坚决予以
抵制。”

苏筱芮则提出了三条建议供消
费者参考：一是“元宇宙”产业尚未
成熟；二是对相关收费机构、收费人
员的真实身份、展业资质等进行了
解；三是要明确自身的消费需求，对
涉资金交易保持警惕性，穿透“元宇
宙”外壳后根据特征观察其是否为
电信诈骗、非法集资、网络传销、虚
拟数字币（ICO及挖矿）等违法违规
行为，应及时上报相关部门来加大
查处力度。

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的栾靖宣
律师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也
表示，目前在元宇宙概念大火的背景
下，或有不法分子想要借此牟利，普通
人很容易掉入陷阱，建议要格外小心
分辨。

“元宇宙”乱象调查：
A股非理性炒作未完“培训”破圈竟然日赚超9万元

本报记者 郑馨悦

11月17日晚间，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上海电气”）发布公告，据当日上海市长宁
区纪委监委消息，上海电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下
称“上电通讯”）原总经理沈欣，原财务总监毛利
民，原营销总监、商务部部长金航涉嫌严重违纪违
法，目前正接受上海市长宁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
和监察调查。

《证券日报》记者从天眼查查询到，沈欣是上
电通讯的法定代表人，其于2020年12月21日任职
上电通讯的董事、总经理。他同时也是一家名为

“上海奈攀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股
东，该公司的大股东就是被称为“专网通信”骗局
幕后关键人的隋田力。

根据公开资料，上海电气的主营业务为能源
装备、集成服务、工业装备，占营收比例分别为：
40.76%、38.05%、30.72%。目前，上海电气的董事
长是冷伟青、总裁为刘平，均为今年8月份上任。

2021年5月30日，上海电气公司发布公告称，
上海电气控股子公司上电通讯应收账款普遍逾
期，存在大额应收账款无法收回的风险。从此以
后，一场牵涉众多上市公司的“专网通信”骗局才
露出了冰山一角，上海电气的股价立时大跌，多名
高管接连出事。

更令人惊讶的是，上海电气公司执行董事兼总
裁黄瓯于8月5日不幸逝世。另有公告显示，公司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法定代表人郑建华涉嫌严重违
纪违法，上海电气原副总裁吕亚臣被决定逮捕等。

“廉洁上海”公众号消息称，吕亚臣涉嫌以虚增
环节等手段侵吞国有资产、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将
本单位盈利业务交给亲友经营等诸多经济方面违法
违规行为，“是大搞权钱交易和利益输送的典型”。
其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虚增环节等手段侵吞
国有资产”或许牵涉上海电气财务爆雷事件。

上海电气的业绩也于意料中大跌。10月28日晚
间，上海电气发布三季度业绩公告显示，公司营业总
收入约935.29亿元，同比增长13.32%；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却为-44.22亿元，而去年同期净利
润约23.45亿元。其中，第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
入约310.01亿元，同比增长5.82%；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约5.49亿元，同比下降33.35%。

截至目前，上海电气一系列事件仍旧是迷雾
重重。《证券日报》记者日前联系上海电气董办，对
方表示“现在确实没有除公告以外的信息可以披
露。”另有公司内部人士也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并不知晓真实内情。

上海电气究竟是如何陷入“专网通信”的？又
还有多少高管涉及其中呢？

香颂资本执行董事沈萌在接受《证券日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能在上海电气这样的大型国企用贸
易融资制造数十亿元的资金黑洞、还另外涉及十几
家上市公司数百亿元的亏损，不会是单纯的商业欺
诈行为，也不可能是一个人拍板就能决定的。

上海电气在本次公告中表示，公司已成立专
项工作组负责通讯公司的经营管理，本次事项不
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影响，目前公司生产经营
情况正常；同时，公司正集中力量全力以赴处置通
讯公司风险事项，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及对公司
的影响，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上海电气余震不断
上电通讯原高管正接受调查

本报记者 王 宁

为进一步规范和优化基差交易业务，更好地
服务市场参与者，11月17日，大商所发布公告，对

《大连商品交易所基差交易业务管理办法》进行了
修改，修改后的规则自公告发布之日起施行。

记者了解到，大商所基差交易业务上线于
2019年 9月份，在业务推出后的初期探索阶段支
持交易商之间进行基差交易。随着场外市场建设
的逐步完善，越来越多的企业客户也希望能利用
大商所场外平台与交易商进行线上基差交易。为
充分响应市场呼声，本次大商所对基差交易业务
管理办法进行针对性修改和优化，主要是在现有
交易商之间交易的基础上，增加了交易商与客户
之间的交易层次，即交易商可与其认可的客户按
规定在场外平台开展基差交易。在该交易层次
中，交易商与客户均可签发基差贸易合同，但合同
不可转让或回购。同时，新规则明确了参与基差
交易业务的企业客户资质，包括提供经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具有所参与交易品种合法经
营资格的法人证明，最近一年无重大违法记录，同
时承认并遵守交易所公布的规则与规定，并与交
易商建立互相同意对方为交易对手的认可关系，
以及交易所认定的其他条件等。此外，交易所可
以为交易商与其客户之间的交易提供更加个性化
的服务，为更多客户参与基差交易业务提供便利。

对于此次规则修改，相关产业客户给予了认
可。“大商所在场外平台推出的分层次基差交易模
式，通过将交易商与客户之间的友好信任关系引
入到场外平台，突破了原有交易商资格认定要求，
有利于带动中小企业参与铁矿石等相关品种的基
差贸易，有效扩大了业务的参与群体和服务范
围。”杭州热联集团原料事业部副总经理丁国平认
为，交易所在此基础上探索为交易商与客户之间
基差贸易提供个性化服务，将进一步深化期货在
相关行业定价机制演变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服务
大宗商品保供稳价。

国信金阳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相关业务负责人
表示，此次规则修改将发挥交易所与交易商的各自
优势，通过扩大准入范围、形成分层管理等，达到全
国性与区域性交易的有机结合，便于交易商与客户
之间缩短磋商流程，保障交易安全，提高交易效率，
进而为市场提供更多的价格及信息参考创造条件。

大商所基差交易业务
增加交易商与客户交易层次


